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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 2024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

重点项目名称：全年城区路灯电费补助项目

项目主管单位：宜良县城市管理局

评价金额(万元)：150

报告日期：2025 年 11月

宜良县财政局（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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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宜良县城市管理局全年城区路灯电费补助

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宜发﹝2021﹞24 号）、《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宜良

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宜政办通﹝2020﹞30 号）、《宜良县

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宜财﹝2025﹞

13 号）文件要求，宜良县财政局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重点项目绩效评价

工作，选取了宜良县城市管理局全年城区路灯电费补助项目实施重点项目

再评价。现将该项目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宜良县建成区市政路灯照明、景观亮化，为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和

增添城市美丽夜景起着积极的作用。宜良县市政路灯及亮化设施用电经费

由宜良县城市管理局管理和使用。截至 2024 年底，其主要管理和维护城区

主次干道、小巷、公园、广场等的市政路灯共计 8854 盏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

县财政局2024年拨付宜良县城市管理局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资金150万

元。

二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）；

2.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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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中共云南省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的意

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 号）；

4.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295 号）；

5.其他相关依据文件。

（二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实施了审阅自评、

实地评价、反馈意见等程序。通过资料收集、数据填报、案卷研究、实地

调研、座谈会、问卷调查等方式，开展实地重点项目再评价。对重点项目

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，结合现场核实情况、资金到位使用情况、资金结

余情况的分析，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。

（三）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1.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本项目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以 100 分计，设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项

目绩效 3 个一级指标，权重分别为：20%、25%、55%。在此基础上设定 8 个

二级指标（项目目标、决策过程、资金分配、资金到位、资金管理、组织

实施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果）。设 21 个三级指标。

2.评价标准

(1)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。

(2)由财政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，对各单项指标进行独立打分。

(3)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。

(4)评价结果：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：优（得分

≥90 分）；良（80 分≤得分＜90 分）；中（60≤得分＜80 分）；差（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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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＜60 分）。

3.数据来源

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评分数据来源于预算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三、绩效评价结论

该项目评价综合评分 94 分，评价等级“优”。

综合评价结论：该项目执行层面，年初预算 150 万元与实际支出完全

匹配，预算执行率达 100%，符合财政资源配置的合理性；实施效果上，通

过专项工作小组统筹、常态化巡检维护，实现城区 13.5 平方公里范围内路

灯亮灯率稳定达 98%，切实保障了群众夜间出行安全，对提升宜良城市夜间

环境品质、增强居民生活获得感起到了积极支撑作用，社会公众满意度持

续向好。

四、意见及建议

1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完善项目后期运行、维护及管理方案，明确责

任主体与保障措施，提升项目持续发挥效用的能力。

2、优化绩效管控，细化绩效指标体系，增强指标可量化、可考核性，

建立动态跟踪机制，确保目标与成效精准对接。


